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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們的董事所知，緊隨 [編纂 ]完成及非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假設 [編纂 ]及 [編

纂 ]未獲行使，以下人士將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

分部條文須向我們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

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 [編纂 ]及非上市股份

轉換為H股後（假設

[編纂 ]及 [編纂 ]未獲行使）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權益性質 [編纂 ]股份數目 (1)

於 [編纂 ]股份

（待轉換）的

持股概約百分比 (2) H股數目 (1)

於 [編纂 ]後

於本公司股本總額

中的持股概

約百分比 (3)

潘女士 實益擁有人 14,797,848 5.13% [編纂 ] [編纂 ]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鄧建坤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662,455 7.51% [編纂 ] [編纂 ]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鄭希俊先生 實益擁有人 400,000 0.14% [編纂 ] [編纂 ]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杭州澤杉 實益權益 62,358,590 21.63% [編纂 ] [編纂 ]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杭州澤杉投資 受控法團權益 (5) 62,358,590 21.63% [編纂 ] [編纂 ]

王則江先生 實益權益 9,821,258 3.41% [編纂 ] [編纂 ]

受控法團權益 (5)(6) 62,358,590 21.63% [編纂 ] [編纂 ]

寧波明蘭 一致行動人 (4)(6)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鈦和資本 一致行動人 (6)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寧波啟鈦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寧波通陸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鈦和慧遠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南京譜睿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杭州聞璟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上海釩璟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深圳志祺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寧波企業管理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深圳志迅 一致行動人 (4) 177,110,354 61.45% [編纂 ] [編纂 ]

啟真標準 實益權益 17,999,993 6.25% [編纂 ]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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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2) 有關計算乃基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已發行股份總數進行，包括288,231,625股 [編纂 ]股份，該等

股份將於股份拆細及 [編纂 ]完成後轉換為H股。

(3) 有關計算乃基於 (i)576,463,250股由 [編纂 ]股份轉換的H股及 (iii)假設 [編纂 ]及 [編纂 ]未獲行使，緊

隨 [編纂 ]完成及 [編纂 ]股份轉換為H股後根據 [編纂 ]將予發行的 [編纂 ]股H股的總數進行。

(4) 根據潘晶女士、鄧建坤先生及鄭希俊先生訂立的一致行動人協議（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文件「與控

股股東的關係」一節），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潘晶女士、鄧建坤先生及鄭希俊先生（連同彼等各

自的控制公司）各自被視為於對方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杭州澤杉由杭州澤杉投資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擁有20%權益，並由非執行董事王則江作為其有限

合夥人擁有 80%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王則江被視為於杭州澤杉直接持有的股份中擁有

權益。

(6) 鈦和資本由潘女士擁有67.4619%、寧波明蘭擁有16.0076%、王則江持有11.2383%及許正中擁有

5.2922%。寧波明蘭為由潘女士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擁有 90.54%及張誼萍作為其有限合夥人擁有

9.46%的有限合夥企業。

除本節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緊隨 [編纂 ]（假設 [編纂 ]及 [編纂 ]未獲行使）

及 [編纂 ]股份轉換為 H股完成後，任何其他人士將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 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任何權益及╱ 

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

股本面值 10%或以上的權益。就董事所知，概無任何安排可能於隨後日期導致本公司或

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控制權出現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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